离职证明

     兹证明  李XX 于 2021年 08 月 12 日入职我部门担任   大模型开发工程师 职位，至 2025 年 8月 25 日因个人原因离职，在此期间无不良表现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同意其离职，已办理离职手续。

因未与公司签订任何保密协议，允许自由择业。

特此证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华宇盈通科技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8月25日

